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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需要“休息”

　　高温天气下，一些电气设备和线路长时间超负荷运转，
易造成过热或短路故障，从而引发火灾。消防救援人员提
醒，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使用时间不宜过长，最好使用
一段时间后关闭让其“休息”。不要同时启动多个大功率电
器，防止瞬间冲击电流过大，易引起火灾。出门记得关掉电
器，拔掉插头。定期检修家庭线路，如遇老旧插座和电线
等，要及时更换，以免发生短路，引发火灾。夏天阳光强
烈，家用电器应避免阳光直射，保持良好通风。切勿用湿手
触碰带电设备。

车辆需要“体检”

　　夏季持续高温，路面温度较高，如何保障行车安全呢？
消防救援人员表示，首先，不放置易燃易爆物品在车内。比
如打火机、防晒喷雾、碳酸饮料等罐装带压力物品；花露
水、酒精等易挥发的物品；老花镜、放大镜、瓶装水等有凸
透镜效果的物品；充电宝、手机等电子产品。
　　其次，关注车辆情况。检查轮胎磨损情况和胎压，避免
胎压过高引发爆胎，行车时尽量减少紧急刹车，以免加剧胎
面磨损；检查车辆电路、油路和发动机等部件，以防车辆自
燃；高温天气下长时间行车后，轮胎温度升高，建议连续行驶
2小时至4小时停车休息一次，让轮胎自然冷却，切勿采用泼冷
水的办法降温；新能源汽车请定期检查电池工作状态，确保电
池无过热等异常情况；建议随车配备便携式车用灭火器。

规范使用驱蚊产品

　　夏季，人们会使用各种驱蚊产品，如蚊香、驱蚊喷雾等，
消防救援人员提醒，不当使用驱蚊产品也易引发火灾。目前市
面上出售的各种花露水、驱蚊喷雾等，含有酯类及酒精等易燃
成分，使用时要注意远离火源。杀虫剂含有酯类和菊酯类成
分，它们既是可燃物，也是助燃剂，使用时也要小心。
  在使用蚊香盘时，要置于金属支架上，并将支架放在不燃
烧的器皿内，不可放在木凳、床单等易燃物品旁，与家具保持
一定距离。外出时，一定要将蚊香熄灭。
  使用电蚊香、电蚊香液等驱蚊产品时，要检查插头等是否
完好，切勿将电蚊香液横置或倒置，防止因渗漏引发短路，在
使用完毕后要及时拔掉电源。
  电蚊拍也是常见的灭蚊用品，其工作原理是当飞蚊经过电
网时产生短路电流，从而达到灭蚊的效果。消防救援人员提
醒，通电的电蚊拍不要和金属物品接触，不要与驱蚊喷雾同时
使用，以免驱蚊喷雾接触到正在通电的电蚊拍，发生燃烧。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益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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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坊子区的任某某为了博取关注，实现当“网红”愿望，在
网上发布血腥视频，散布谣言捏造事实，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日前，记者从坊子公安分局获悉，任某某已被依法行政拘留。根
据案情，民警普及了管控刀具的相关知识，并对故意编造、散
布谣言的行为作出提醒。
　　7月12日凌晨3时许，任某某在坊子区正泰路某公司宿舍内编
造虚假信息，在网上发布一则血腥视频。视频中，任某某手持
砍刀散布谣言，现场血迹斑斑，并伴有包扎伤口挑衅场景。坊
子公安分局长宁派出所民警接到相关线索后，迅速将任某某抓
获，并收缴涉案刀具及拍摄设备。7月16日，经坊子公安分局治
安管理大队刀具认定，任某某所持有的三把刀具均属于管制刀
具。因任某某非法携带管制器具、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两
项合并执行，予以行政拘留八日的行政处罚。
　　民警介绍，该案情中，任某某在网络公开平台虚构事实，造
成不良社会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二十五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
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
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一）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
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二）投放虚假的爆
炸性、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物质或者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
物质扰乱公共秩序的；（三）扬言实施放火、爆炸、投放危险
物质扰乱公共秩序的。
　　民警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在网络社交媒体发布信息
时应依法依规。要树立文明上网的意识，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
造谣、不传谣、不信谣，遇到谣言要积极向有关部门举报。
  此外，民警表示，不少人对管制刀具没有概念，也不清楚
哪些刀具会被认定为管制刀具，在此进行一些讲解。
  凡符合下列标准之一的，可以认定为管制刀具。匕首：
带有刀柄、刀格和血槽，刀尖角度小于60度的单刃、双刃或多
刃尖刀；三棱刮刀：具有三个刀刃的机械加工用刀具；带有
自锁装置的弹簧刀（跳刀）：刀身展开或弹出后，可被刀柄
内的弹簧或卡锁固定自锁的折叠刀具；其他相类似的单刃、
双刃、三棱尖刀：刀尖角度小于60度，刀身长度超过150毫米
的各类单刃、双刃和多刃刀具；其他刀尖角度大于60度，刀
身长度超过220毫米的各类单刃、双刃和多刃刀具。
  非法携带管制刀具会如何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二条规定，
非法携带枪支、弹药或者弩、匕首等国家规定的管制器具
的，处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
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
　　非法携带枪支、弹药或者弩、匕首等国家规定的管制器
具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
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
十条规定，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
制刀具或者爆炸性、易燃性、放射
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进入
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危
及公共安全，情节严重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者
管制。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益阁

男子拍摄虚假视频被行拘

民警讲解几个法律知识点

  天气炎热、潮湿是夏季常见的特点，同时伴随各种安全隐患，
给安全生产工作带来极大威胁。为预防事故的发生，确保安全生
产，潍坊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救援人员作出以下提醒：
　　防暑降温。合理安排和调节工作时间，尽量避免高温时段
长时间工作，注意补充水分。
　　个体防护。为了保护特种作业过程中的人身安全，作业人
员必须穿戴个人防护用品、安全帽，高空作业系好安全带。
　　用电安全。加强用电安全管理工作，严禁私拉乱接电线，
做好机器设备和安全装置的维护保养工作，防止触电事故。
　　 防火防爆。严格落实各项防火制度，严格控制明火作

业，加强易燃易爆物品储存和管理工作，特别是粉尘车
间，一定要做好通风，防止浓度超标。
　　防台防雷暴。夏季多台风雷雨天气，要提前落实
防汛、防雷的设施材料，加强员工防雷击安全教育。
　　压力容器安全。气焊、气割等涉及高压气体在烈
日照射下温度上升、体积膨胀，严重的可能造成气瓶
爆炸，造成人员伤亡。
　　防泄漏中毒。高温使有毒气体挥发扩散速度加
快。操作人员要加强有毒气体中毒防护工作。
　　密闭空间作业。下水管道、窨井、泵房集水池、
污水处理构筑物等设施由于微生物作用、地势较低，

容易产生沼气，浓度过高时，不仅会引起人员中毒，
还有可能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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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暑节气正值

“三伏天”里的“中伏”
前后，是一年中最热的时
段。潍坊市消防救援支队消
防救援人员作出提醒，在高
温环境下，一些物品也需
要防暑降温，预防安

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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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安全生产注意事项


